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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8            证券简称：ST康美        编号：临2020-002 

债券代码：122354            债券简称：15康美债 

债券代码：143730            债券简称：18康美01 

债券代码：143842            债券简称：18康美04 

优先股代码：360006          优先股简称：康美优1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1月9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回售资金安排等有关重大事项的

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0】0066号，以下简称“《工作函》”），具体内容如

下：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发行的15康美债目前余额达24亿元，已于2019年12月12日发布回售公

告，目前回售申报期已经结束，根据公告债券投资人申报回售金额达23.64亿元，

公司将于2020年1月31日兑付回售资金。相关事项对公司及投资者影响重大，根

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本次债券申报回售金额较高，与公司目前账面货币资金余额相比，存在

较大资金缺口。请公司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回售公告的要求，及时筹措资金，

根据回售申报情况，按时足额兑付，维护债券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如存在无法按

时足额兑付风险，公司应在兑付到期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提示相关风

险。 

二、公司目前短期借款及应付债券等债务规模较大。请公司结合15康美债兑

付情况，排查是否存在其他债务偿还风险，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应

做好财务安排，有效控制债务风险，保护公司及投资者合法权益。 

三、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15康美债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受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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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请按照相关规则要求，关注公司债券回售相关事项，核实公司是否存在无法

按时足额兑付的风险，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保护好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四、前期公司公告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涉嫌虚

增营业收入、营业利润、货币资金等，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我部

已多次督促你公司核实有关信息，做好整改工作。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应认真落实有关要求，对前期财务报表及时做出更正，并认真做好公

司2019年年报的编制和披露工作，保证会计处理合法合规，并确保年报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 

五、前期公司公告2019年度审计机构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请公司配合审计机构做好2019年年报审计和披露工作。审计机构应勤勉尽

责，严格按照审计准则等的要求，依法依规履行审计鉴证职责，保证审计报告客

观公允。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诚实守信，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认真

落实本工作函的要求，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充分提示有关风险。” 

公司将认真落实工作函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十日 


